
 
 
10．2．12 
垃圾收集站 (点)及垃圾间不污染环境,不散发臭味,评价总分值为 6 分,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

分并累计:  
１　垃圾站 (间)定期冲洗,得 2 分;  
２　垃圾及时清运、处置,得 2 分;  
３　周边无臭味,用户反映良好,得 2 分


